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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

以专人、传真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通知

,2011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

8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会议由董事长温子健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

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交易构成本公司与关联方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广控股”

)

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温子健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曾兼任国广控股董事

)

、杨力

(

现兼任国广控股董事

)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 王伟旭董事表示因其对本议案所述项目无法做出

准确判断而投弃权票。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策略

,

同意公司出资

7175

万元与国广控股共同以现金方式对国

广东方网络

(

北京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广东方”

)

增资

,

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

公司取得国广东方

44.18%

股权。

公司董事会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了仔细审阅

,

认为该报告中所选取的评估方法适当

,

评估

假设前提合理

,

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

,

预期收益实现的可能

性较大

,

对评估结论予以采纳和接受。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拓展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尹伯成、储一昀、瞿强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36)

。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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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与国广东方网络

(

北京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广东方”

)

现股东国

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广控股”

)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东方汉华”

)

签署《增资协议》

,

本公司与国广控股共同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增资

,

其中本公

司对国广东方增资

7175

万元

,

获取国广东方

44.18%

股权

;

国广控股对国广东方增资

2065

万元

,

持股比例降至

51.08%;

东方汉华不增资

,

持股比例降至

4.74%

。

(

二

)

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国广控股为本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上海渝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渝富”

)

的

控股股东

,

国广控股还间接持有东方汉华

51%

股权

,

且本公司董事兼任国广控股董事。 根据深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

国广控股和东方汉华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

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

(

三

)

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温子健

(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兼任国广控股董

事

)

、杨力

(

现兼任国广控股董事

)

回避表决。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七次临时会议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审议批准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四

)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需要再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暨关联方基本情况

(

一

)

国广控股

名称

:

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

: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甲

16

号北院

A518

室

企业性质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云鹏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7013394289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7565808066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管理

;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

(

演出除

外

);

承办展览展示

;

影视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市场营销策划

;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

网络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国广控股由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广发展”

)

和嘉融

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嘉融投资”

)

共同控制

,

国广发展和嘉融投资各持有国广控股

50%

股权。

国广控股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国广控股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

,

是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

以下简称“国际台”

)

全部媒介

与文化领域可经营性资源为基础

,

从事媒介资源整合和媒介服务业务的投资开发和经营管

理。 旗下公司包括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

(

广播业务

)

、国广东方

(CIBN

、互联网和

IPTV

业

务

)

、国视通讯

(

北京

)

有限公司

(

手机电视业务

)

、国广世纪传媒咨询

(

北京

)

有限公司

(

海外广播业

务

)

、北京环球瑞视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

购物频道业务

)

、北京国广高科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

音频

技术业务

)

、北京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等。

国广控股主要业务经营现状

:

1.

广播业务

:

控股子公司北京国广光荣广告有限公司是国际台对内频率的市场推广及广

告经营的总代理

,

是实现国际台对内广播频率市场价值的经济实体。 经过近几年的培育

,

现已

进入平稳运行、加快发展的时期。

2.

手机电视业务

:

控股子公司国视通讯

(

北京

)

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国际台在全国范围内的手

机广播电视业务的运营任务

,

是目前广电系统内全国手机广播电视四大内容供应商之一。 以

“

CRI

手机电视”品牌为核心

,

致力于数字时代的手机广播电视新媒体运营业务

,

以影视剧为业

务重点发展方向

,

全力打造最具特色的手机电视台和手机电台。

2010

年打造的“影视垂直栏

目”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

市场份额超过

30%

。

3.

网络电视台业务

:

国广东方是承担

CIBN

平台建设和运营任务的主体。 国广东方为本次

交易的标的公司

,

详见本公告“三、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国广控股资产总额

4998.99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998.99

万元

;2010

年度未实现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01

万元。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国广控股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68354.01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58.67

万元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9978.13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68

万元。

(

二

)

东方汉华

名称

:

北京东方汉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住所、注册地

: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院

1

号楼

103H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陈非尔

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5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7009867566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7793448648

经营范围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

影视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承办展览展示

;

承办会议

;

图文

设计、制作

;

动画制作

;

广告设计、制作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数据服务

;

计算机维修

;

计算机软硬件的

技术开发

;

技术培训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北京亚太东方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亚太东方”

)

全资

控股

,

国广控股持有亚太东方

51%

股权

,

北京兰利通电机工程研究所

(

以下简称“北京兰利通”

)

持有亚太东方

49%

股权。北京兰利通现股东为刘学斌

(

持有

67%

股权

)

和郑鲁英

(

持有

33%

股权

)

。

东方汉华成立于

2006

年

8

月

25

日

,

截止目前公司未开展具体经营业务

,

只有对国广东方的

长期股权投资。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东方汉华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99.60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44.60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08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24

万元。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

,

东方汉华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99.54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44.55

万元

;2011

年

1-6

月未实现营业收入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05

万元。

三、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增资

7175

万元

,

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

同时

,

国广控

股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增资

2065

万元

,

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

二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国广东方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马为公

,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

号

3

号

楼

2714

房间

,

注册号为

110107001577344

。

主营业务为

:

计算机网络集成

;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影视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图文设计、制作

;

动画设计、制作

;

广告设计、制作

;

代理、发布广告

;

信息咨询

(

不含

中介服务

);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

:

国广控股持有

89%,

东方汉华

11%,

实际控制人为国广控股。

国广东方于

2006

年

11

月成立

,

定位为“新媒体服务运营商”

,

以国际台网络音、视频及国际

在线

(Cri_Online)

网站的市场运营、中文网的制作及整体运营为核心任务

;

运营范围涵盖中国

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

(

以下简称“

CIBN

”

)

下基于网络的

TV

和

PC

终端所有新媒体业务、

CMMB

业

务

,

致力于打造国际化的品牌

,

满足国际化人群的最广泛需求

;

新媒体业务目前已在各种不同

新媒体终端展现

,

包括

:TV

端

(

互联网电视、

IPTV);

移动终端

(CMMB);PC

端

(

国际在线网站、客户

端

)

等。

国广东方已获得的经营相关资质包括

:

由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批准的国广东方国际在线网

站经营许可证

;

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批准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信息产业部批准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国广控股授权国广东方独家经营依托国际台和

国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及国广控股承担运营的国际在线网站和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

(CIBN)

新媒体的业务

,

包括但不限于

CIBN

经营业务和国际在线平台的运营、博客、播客、微博

和中文多媒体网站等项目的运营

,

授权期限为

30

年。

2011

年

6

月

22

日

,CIBN

播控平台已通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

以下简称 “广电总局”

)

验

收。

CIBN

已于

2011

年

8

月

8

日上线测试

,

计划

12

月

3

日正式上线试运营。为助推国际台建设现代、

新型、综合、国际传媒集团

,

国广东方拟通过引入战略合作伙伴

,

实现引入资金和相关资源之目

的

,

解决

CIBN

的平台建设和运营资金的需求

,

迅速建设、开播、运营

CIBN,

抢占市场先机

,

分享新

媒体发展成果

,

获取可观和长期收益。

(

三

)

本次增资前后国广东方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８９０．００ ８９％ １１８５．００ ５１．０８％

东方汉华

１１０．００ １１％ １１０．００ ４．７４％

华闻传媒

－ － １０２５．００ ４４．１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３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东方汉华放弃本次增资权。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国广东方一

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出具的立信大华审字

(2011)

第

2896

号《审计报告》

,

国广东方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

845.53

万元

,

负债总额

182.60

万元

,

应收款项总额

384.46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662.93

万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36.35

万元

,

营业利润

298.92

万元

,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

298.92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7

万元

;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

资产总额

1794.69

万元

,

负债总额

1119.00

万元

,

应收款项总额

435.39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675.69

万元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847.89

万元

,

营业利润

12.76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

12.76

万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72

万元。 截止目前

,

国广东方不存在

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公司和国广控股共同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公司”

)

对国广东方进行整体评估。

根据中联评估公司采用收益法对国广东方进行整体评估并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1]

第

530

号《国广东方网络

(

北京

)

有限公司引进投资者对其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

:

国广东

方于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账面净资产

675.69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7035.28

万元

,

评估增值

6359.59

万元

,

增值率为

941.20%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一

)

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增资交易价格以中联评估公司对国广东方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

综合考虑国广东方的

资产状况、盈利能力、行业特点和发展前景

,

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

,

确定国广东方本次增资前的

净资产值按

7000

万元计算。本次交易对国广东方增资总金额为

9240

万元。其中

,

本公司对国广

东方增资

7175

万元

,

持有增资后国广东方

44.18%

股权。

1.

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原因

中联评估公司选取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通过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

种评估结果的分析

,

中联评估公司认为国广东方为媒体行业

,

其未来的发展受国民经济的发展

和人们的消费需求影响较大

,

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

,IPTV

和网络电视技术的快速发展

,

预计公司收益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具体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

(1)

背景及资源优势的优势

:

国际台是中国唯一向全世界广播的国家广播电台

,

作为中国对

外宣传的重要机构

,

国际台的资源优势可由

CIBN

平台共享。

(2)

管理优势

:

经过多年的锻炼培养

,

国广东方造就了一支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技术、有经

验的优秀管理团队

,

管理团队历经市场的磨练

,

已经成长成熟

,

并且非常忠诚、敬业。

(3)

地域优势

:

截止目前

,

广电总局已正式发放了包括国际台在内共

7

张互联网电视牌照

,7

张牌照的地域分布及稀缺性

,

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市场和开始阶段的健康发展。

(4)

技术优势

:CIBN

平台正式开展之前

,

国广控股旗下的

IPTV

平台也已经运营了两年

,

历史

的运营、技术经验带给

CIBN

平台较大的技术优势

,

且国广东方是国际台互联网电视牌照的唯

一授权经营单位。

综上

,

由于资产基础法无法准确地将无形资产进行量化

,

其评估结论不能体现国广东方的

整体价值。 因此

,

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论作为国广东方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2.

评估增值的原因

中联评估公司对本次增资标的公司国广东方采用收益法定价的资产评估值与其账面净

资产值存在较大的差异

,

主要是因为

CIBN

经营所依赖的主要资源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

有形资源之外

,

还包括业务网络、市场份额、服务能力、管理技术、人才团队等重要的无形资源

,

CIBN

为新型媒体

,

主要依靠良好、优秀企业品牌、客户资源、网络、服务、管理、人才等方面

,

成

为行业领先者。 同时

,

国广东方的各项核心资产或资源会形成综合协同效应

,

进一步提高获利

能力和企业价值。 上述非账面无形资产及各项资产的综合协同效应

,

对企业价值产生的贡献

,

在收益法评估结果中得到合理体现。 而账面净资产则无法包含上述无形资产

,

故导致评估增

值。

(

二

)

国广东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股权交易情况

1.

国广发展为投资作价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国广东方进行了评估

(

中企华评报字

(2011)

第

1102

号

),

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

,

采用收益法评估

,

估值为

948.23

万

元

,

截止基准日

,

国广东方总资产

275.64

万元

,

净资产

167.40

万元。 根据该评估结果

,

囯广发展将

其持有的国广东方

40%

股权作价

379.29

万元投资国广控股。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国广东方的股

权结构变化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发展

４００．００ ４０％ － －

国广控股

－ － ４００．００ ４０％

东方汉华

３００．００ ３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

北京中广星桥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３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2.

国广控股为收购国广东方股权需要

,

委托北京中立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国广东

方进行了评估

(

中立华评报字

(2011)

第

002

号

),

以

2011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

,

采用收益法评估

,

估

值为

5159.89

万元。 根据该评估结果

,

国广控股合计以

2450

万元的价格受让了国广东方

49%

的

股权

,

包括受让国广东方原股东北京中广星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30%

股权和东方汉华

持有的

19%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前后国广东方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国广控股

４００．００ ４０％ ８９０．００ ８９％

东方汉华

３００．００ ３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１％

北京中广星桥传媒科技有

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３０％ － －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三

)

各基准日评估值差异的原因

1.

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与以

2011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差异

分析

:

因

2011

年

1

月

18

日

CIBN

正式挂牌成立

,

国广东方获得国际台授权建设和经营

CIBN

平台

,

与

2010

年

10

月

31

日相比

,

其业务范围发生了较大变化

,

企业的价值应有相应的提升。

2.

本次评估结果与以

2011

年

2

月

28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

在国广控股

2011

年

4

月继续收购国广东方

49%

的股权后

,

国广控股开始加大对国广东方的

投入

,

同时加强了国广东方的管理

,

助推

CIBN

播控平台建设

,

播控平台于

6

月

22

日已获得广电总

局的验收

,

并于

8

月

8

日进行了上线测试。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国广东方总资产为

1794.69

万元

,

与

2011

年

2

月

28

日总资产

678.91

万元相比

,

资产和业务情况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

导致估值发生

变化。

本公司认为

,

本次交易是本公司以有限的投资和承担有限的损失风险

,

获得新媒体领域市

场拓展的空间和提升盈利能力的机会

,

是公平的、合理的

,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是有利的

,

没有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6

日与国广控股、东方汉华在海口签署了国广东方《增资协议》

,

其主

要内容如下

:

(

一

)

定价和增资额

1.

根据中联评估公司采用收益法对国广东方的评估结果

,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

,

确认

国广东方本次增资前的净资产值按

7000

万元计算。

2.

增资金额及比例

国广控股和华闻传媒同时以现金方式对国广东方进行增资

,

增资总金额为

9240

万元。 其

中

,

国广控股对国广东方增资

2065

万元

,

其中记入注册资本金

295

万元

,

记入资本公积金

1770

万

元

,

持有增资后国广东方

51.08%

股权

;

本公司对国广东方增资

7175

万元

,

其中记入注册资本金

1025

万元

,

记入资本公积金

6150

万元

,

持有增资后国广东方

44.18%

股权。 东方汉华不增资

,

持有

增资后国广东方

4.74%

股权。

本次增资后国广东方注册资本为

2320

万元。 详细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股东 现持股比例 现注册资本

增加

资本金

增资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增资后股权比

例

记入资本公

积

国广控股

８９．００％ ８９０．００ ２９５．００ ２０６５．００ １１８５．００ ５１．０８％ １７７０．００

东方汉华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０ － － １１０．００ ４．７４％ －

华闻传媒

－ － １０２５．００ ７１７５．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４４．１８％ ６１５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 ９２４０．００ ２３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２０．００

(

二

)

国广东方治理结构

国广东方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

1.

国广东方董事会由五人组成

,

其中国广控股推荐二人

,

华闻传媒推荐二人

,

另一名共同推

荐

,

可由总经理担任。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

任期三年

,

可连选连任。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

董事长二人。董事长由国广控股推荐人选

,

副董事长由国广控股、华闻传媒各推荐一名人选

,

由

董事会选举产生。

2.

国广东方监事会由五人组成

,

其中国广控股、华闻传媒、东方汉华各推荐一人

,

由股东会

选举产生

;

另二名为职工监事

,

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监事任期三年

,

可连选连任。 监事会

设监事会主席一人

,

由国广控股推荐人选

,

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3.

国广东方管理层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技术总监、营销总监等组成。 总经理由

股东协商推荐

,

或向社会公开招聘

,

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聘用

;

财务总监由华闻传媒推荐

,

总经理

提名

,

董事会聘用

;

副总经理、技术总监、营销总监由总经理提名

,

董事会聘用。

(

三

)

工作进程安排

1.

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

,

国广控股、华闻传媒将本次增资款全部一次性划入国广东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

本协议签署后二十个工作日内

,

各方配合国广东方完成验资及相关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3.

本协议签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

,

各方配合国广东方完成法人治理结构调整

,

即召开国广

东方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

,

调整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等。

(

四

)

运营管理

为使

CIBN

项目实现健康、快速发展的目标

,

在本次增资后

,

应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制度

,

并

签订目标责任书

,

以此来充分调动管理团队的积极性

,

实现最终目标和公司价值及股东利益最

大化。

要求管理层制定详细的国广东方投资计划、运营管理计划

,

配合董事会或股东会制定管

理层的《目标管理责任书》

,

报国广东方董事会审批。

经三方协商

,

初步考虑

,

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目标管理办法

,

以加强管理

:

1.CIBN

建设指标

(1)CIBN

建设时间节点目标

,

包括

CIBN

整个项目建设、验收、调试、开播、运营等时间安排

和投资及物资采购计划。

(2)CIBN

建设的质量指标

,

包括是否通过项目技术论证、是否进行技术设备招标、是否通过

验收达到合格。

2.

国广东方经营指标

包括净利润目标

,

确定自增资之日起各年度净利润的指标

;

收入目标

;

应收账款等。

3.

专项指标

(1)

市场拓展目标

,

主要指

CIBN

用户拓展计划

,

细分客户类型和群体

,

要求按季度目标进行

细化编制

,

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调整。

(2)CIBN

投资进度

,

考核项目的投入与市场的拓展相匹配

,

细分设备与用户数量的匹配

,

运

营成本与用户数量的匹配

,

人员配备与用户数量的匹配

,

防止过于超前投资

,

防止浪费投资

,

防

止效率和效益偏低。

(3)

项目产能及其利用率

,

考核项目设备的投放与其功能的匹配程度

,

防止产能严重过剩

,

要求设备的使用率发挥到最佳。

4.

管理指标

国广东方人员配备

,

包括技术人员、市场人员及后勤人员的配备与项目规模和市场发展

的匹配

,

需要对项目公司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

,

并对同类企业进行比对

,

设计合理的人员规模

,

完善人事劳动制度、财务管理及薪酬体系

,

据此进行管理。

(

五

)

违约责任

如一方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条款、承诺与保证条款等

,

则构成违约

,

守约方有

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

六

)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将按照《增资协议》的约定向国广东方提议调整其董事会、监事会

成员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国广东方

44.18%

股权

,

属于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

不会产生新

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一

)

交易目的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

本次交易主要目的是为了拓展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投资

,

提高公

司在传媒行业的影响力

,

增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当前国内传媒行业变革趋势加剧

,

正处在大分化、大调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

,

本公司已开

始全面实施“多媒体、新媒体、全媒体”的新发展战略。 鉴于

CIBN

为新型媒体

,

是以宽带网络为

载体

,

以音视频多媒体为形式

,

以互动个性化为特性

,

以电视机主体、电脑、移动设备辅助显示

终端

,

能够不受限制地接收网络内容

,

具备智能搜索和推荐功能

,

而且可以与家庭网络中的其

他设备无缝连接

,

是受众面极为广泛的一种新型传媒形式

,

对公司现有的媒体形式是一种补充

和互动。 纵观国内外传媒发展经验

,

努力打造全媒体传媒集团

,

是传媒企业核心资产或资源形

成综合协同效应的始终方式

,

也是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企业价值、综合实力以及影响力的一

条极为重要的途径。

(

二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上海渝富的控股股东国广控股将其拥有的媒体项

目逐步注入上市公司之行为

,

将有利于本公司在新媒体领域的拓展

,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影响力和未来的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因

CIBN

新媒体业务尚处于研发及试运营阶段

,

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

,

且本次交易涉及金

额较小

,

不构成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对国广东方采取权益法进行测

算

,

故对本公司本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

营情况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国广东方未来的经营成果

,

而本公司仅以本公司的出资额为限承

担有限的亏损风险。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

本公司与国广控股、东方汉华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尹伯成、储一昀、瞿强就本次投资暨关联交易事前表示认可

,

并在董事会审

议批准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一

)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温子健、杨力回避了表

决

,

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 交易价格以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国广东方进行整体评估的

评估结果为依据

,

综合考虑国广东方的资产状况、盈利能力、行业特点和发展前景

,

经交易各方

充分协商确定

,

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三

)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新媒体业务的拓展

,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

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影响力和未来的盈利能力

,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

3.

增资协议

;

4.

国广东方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

5.

国广东方最近一年又一期审计报告

;

6.

国广东方引进投资者对其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7.

国广控股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

8.

国广控股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

9.

东方汉华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

10.

东方汉华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724� � � �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2011-18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运营环球中心协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充分发挥公司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在商业运营及管理服务方面的

品牌优势、管理经验，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公司同意由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经营开发有限公

司的控股孙公司宁波市海曙天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环球中心

委托运营协议》，受托管理环球中心

3.24

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 《环球中心委托运营协议》主要

条款的内容如下：

一、合同标的

1

、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业主

"

）就其合法拥有的环球中心商业部分的项目经

营管理权委托给宁波市海曙天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管理方

"

），由管理方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内进行合法经营。 业主委托运营管理的项目物业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日新街药

行街交汇处 ，商业建筑面积约为

3.24

万平方米。

2

、在协议有效期内，业主承担该项目的所有风险和损益，并对该项目合并财务报表。

二、委托期限

委托运营管理期限为

188

个月，即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止。 其中

2011

年

9

月

1

日

--2012

年

4

月

30

日为试运行期间，开业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

日。

三、托管收益、费用及支付方式

1

、双方约定，管理方有权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止，每月向业主收取人民币

20

万元开业前期服务费。

2

、 双方约定，本项目开业后，业主向管理方支付托管费作为管理方的服务报酬，具体如

下：

第

1

个营业年度至第

6

个营业年度按该年度委托管理资产年总营业毛利的

10%

与年利润总

额的

20%

两者较高者计算确定； 第

7

个营业年度至第

11

个营业年度按年总营业毛利的

9%

与年

利润总额的

18%

两者较高者计算确定； 第

12

个营业年度至第

15

个营业年度按年总营业毛利的

8%

与年利润总额的

16%

两者较高者计算确定；

（

"

营业年度

"

指在经营期限内，每年从

1

月

1

日开始至同一年

12

月

31

日告终的会计年度，第

一个营业年度指以开业日期开始而以其后的第一个

12

月

31

日告终的一段期间，而最后一个营

业年度指从合同终止或届满日期的同一年

1

月

1

日开始至合同终止或届满日的一段期间。 ）

2

、双方确定，管理方为该项目运营派遣、提供、采购一切人力资源方面的费用及税金由业

主承担并向管理方支付。

四、业主的权利和义务

1

、业主享有项目运营管理的知情权，并有权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每一经营年度结束后，

业主将对管理方经营业绩进行考核。 如管理方连续

3

年实际完成利润指标均未达到双方确认

年度预算利润指标的

80%

，业主有权解除本协议。

2

、应当及时、足额向管理方支付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支出和费用等。

3

、业主应为管理方履行托管事项提供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在管理方要求的时间内及时提

供管理方行使权利所需的授权文件等。

五、管理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在协议期内，管理方独立对托管项目及资产全权行使除处置权（指转让、抵押、质押、赠

与）及收益权以外的一切权利。

2

、有权根据协议的约定收取托管费、派遣人员费用及税金等。

3

、协议履行期间，对于因管理方故意或重大过失给业主造成的经济损失，管理方应当予

以赔偿，且该损失不得计入环球中心运营成本，应由管理方自行承担。

六、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本公司主要从事商业地产经营和住宅房产开发，通过

"

受托运行环球中心

"

可以巩固及

提高公司在商业地产核心业务方面的优势，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实现低成本

扩张，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一致。

2

、本公司预期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 对未来几年本公司的净利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影响金额目前尚未能可靠地计

算，将在今后的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七、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该协议如果遇到全球市场、经济、政治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 2011-030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补充公告》

,

因公司

6

家股东兵团农二师

21

团、兵团农五师

87

团、兵团农十二师五一农场、兵团建工集团、兵团农六师军户农场、

兵团和管局乌市果品厂均授权委托公司股东兵团投资公司代为行使股东大会权利

,

与兵团投资公司构成

一致行动人

,

且兵团投资公司为兵团国资委全资子公司

,

故明确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兵团国资委。 截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

,

前述

7

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１

兵团投资公司

８．５５％

２

兵团农二师

２１

团

４．７１％

３

兵团农五师

８７

团

４．５７％

４

兵团农十二师五一农场

４．１２％

５

兵团建工集团

２．３０％

６

兵团农六师军户农场

１．１５％

７

兵团和管局乌市果品厂

０．９９％

８

合计

２６．４０％

由于上述

6

家股东兵团农二师

21

团、兵团农五师

87

团、兵团农十二师五一农场、兵团建工集团、兵团农

六师军户农场、兵团和管局乌市果品厂授权委托兵团投资公司代为行使股东大会权利的期限已到期

,

为此

6

家股东与兵团投资公司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

目前

,

鉴于公司

4

家股东兵团投资公司、兵团农二师

21

团、兵团农五师

87

团、兵团农六师军户农场均授

权委托公司第一大股东———农六师国资公司代为行使股东大会权利。 根据协议安排

,

上述

4

家股东与农六

师国资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截至公司刊登本公告之日

,

农六师国资公司拥有公司表决权合计为

28.09%

。

农六师国资公司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 为此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六师

,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具体关系如下图

: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8

月

27

日 星期六

B1

今日公告导读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００００１６

深康佳

Ａ Ｂ４５

００００４５

深纺织

Ａ Ｂ１１

００００５６

深国商

Ｂ８

００００６５

北方国际

Ｂ４

００００７０

特发信息

Ｂ９

００００７８

海王生物

Ｂ４

０００４１１

英特集团

Ｂ３９

０００５１７

荣安地产

Ｂ３

０００５２３

广州浪奇

Ｂ６１

０００５２８

柳 工

Ｂ６０

０００５３３

万家乐

Ｂ８

０００５４４

中原环保

Ｂ９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置业

Ｂ１４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Ｂ５

０００５７３

粤宏远

Ａ Ｂ４４

０００５８７ ＊ＳＴ

光明

Ｂ６５

０００６１１

时代科技

Ｂ４９

，

Ｂ５０

０００６２６

如意集团

Ｂ１５

０００６５２

泰达股份

Ｂ５

０００６５９

珠海中富

Ｂ４

０００６６３

永安林业

Ｂ３０

０００６６７

名流置业

Ｂ３

０００６８２

东方电子

Ｂ８

０００６８８ ＊ＳＴ

朝华

Ｂ４６

０００７０３

恒逸石化

Ｂ５

０００７１３

丰乐种业

Ｂ３

０００７１６ ＊ＳＴ

南方

Ｂ３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Ｂ７４

０００７３５

罗 牛 山

Ｂ６４

０００７８２

美达股份

Ｂ４１

０００７８８

西南合成

Ｂ７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Ｂ１

０００７９７

中国武夷

Ｂ７３

０００８１６

江淮动力

Ｂ５２

０００８２０ ＊ＳＴ

金城

Ｂ１５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Ｂ５３

０００８５６ ＳＴ

唐陶

Ｂ２

０００８６０

顺鑫农业

Ｂ１４

０００９０９

数源科技

Ｂ５４

０００９２９

兰州黄河

Ｂ１４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Ｂ７

０００９５１

中国重汽

Ｂ５７

０００９７２

新中基

Ｂ１

０００００４

国农科技

Ｂ３８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９７５

科 学 城

Ｂ４８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Ｂ８

０００９８２

中银绒业

Ｂ２

０００９８８

华工科技

Ｂ３３

０００９９６

中国中期

Ｂ５６

００２０１６

世荣兆业

Ｂ７

００２０２７

七喜控股

Ｂ１３

，

Ｂ１４

００２０３４

美 欣 达

Ｂ４３

００２０４７

成霖股份

Ｂ３７

００２０５６

横店东磁

Ｂ２９

００２０６０

粤 水 电

Ｂ４２

００２０６４

华峰氨纶

Ｂ３２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Ｂ４７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Ｂ２７

００２０９６

南岭民爆

Ｂ９

００２１４０

东华科技

Ｂ２０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Ｂ７

００２１５４

报 喜 鸟

Ｂ３４

００２１８７

广百股份

Ｂ２３

００２１９２

路翔股份

Ｂ６

００２２０１

九鼎新材

Ｂ１８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Ｂ６９

００２２０４

华锐铸钢

Ｂ８０

００２２０９

达意隆

Ｂ８

００２２１５

诺普信

Ｂ２

００２２３３

塔牌集团

Ｂ５

００２２４２

九阳股份

Ｂ１９

００２２４３

通产丽星

Ｂ８

００２２５９

升达林业

Ｂ２２

００２２６１

拓维信息

Ｂ５

００２２６４

新华都

Ｂ２

００２２８４

亚太股份

Ｂ４

００２２９７

博云新材

Ｂ２８

００２３０８

威创股份

Ｂ７１

００２３２１

华英农业

Ｂ６

００２３４５

潮宏基

Ｂ１１

００２３７０

亚太药业

Ｂ２１

００２３７２

伟星新材

Ｂ７５

００２３８３

合众思壮

Ｂ７０

００２３８４

东山精密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９７

梦洁家纺

Ｂ７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Ｂ５

００２４１３

常发股份

Ｂ３５

００２００９

天奇股份

Ｂ４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４１７

三元达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Ｂ７６

００２４４７

壹桥苗业

Ｂ２

００２４５６

欧菲光

Ｂ９

００２４６５

海格通信

Ｂ１５

００２４８２

广田股份

Ｂ３１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Ｂ５

００２４９１

通鼎光电

Ｂ６３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Ｂ７

００２５０９

天广消防

Ｂ９

００２５１９

银河电子

Ｂ６３

００２５２２

浙江众成

Ｂ７２

００２５３８

司尔特

Ｂ１１

００２５３９

新都化工

Ｂ１５

００２５６１

徐家汇

Ｂ２

００２５６７

唐人神

Ｂ１１

００２５７１

德力股份

Ｂ６３

００２５７７

雷柏科技

Ｂ１４

００２５８４

西陇化工

Ｂ８

００２５８８

史丹利

Ｂ６

００２５９３

日上集团

Ｂ６

６００１９９

金种子酒

Ｂ２５

６００２３４ ＳＴ

天龙

Ｂ６６

６００２３９

云南城投

Ｂ２

６００２５２

中恒集团

Ｂ３

６００２９０

华仪电气

Ｂ７

６００２９８

安琪酵母

Ｂ３

６００３２１

国栋建设

Ｂ１１

６００３２５

华发股份

Ｂ４０

６００３３２

广州药业

Ｂ１０

６００３３７

美克股份

Ｂ８

６００３７６

首开股份

Ｂ４

６００５００

中化国际

Ｂ９

６００５６５

迪马股份

Ｂ６２

，

Ｂ６３

６００６３８

新黄浦

Ｂ５５

６００６５６ ＳＴ

方源

Ｂ５８

６００７０７

彩虹股份

Ｂ２６

６００７２４

宁波富达

Ｂ１

６００７７１ ＳＴ

东盛

Ｂ７９

６００７７９

水井坊

Ｂ５１

６００７８３

鲁信创投

Ｂ２

２００７７１

杭汽轮

Ｂ Ｂ３６

深市B股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Ｂ４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８５６

长百集团

Ｂ５９

６００８７７

中国嘉陵

Ｂ７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Ｂ９

６０１０１０

文峰股份

Ｂ６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Ｂ１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Ｂ５

６０１６００

中国铝业

Ｂ１６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Ｂ６８

，

Ｂ６７

大成景阳

Ｂ１７７

大成蓝筹

Ｂ１７８

大成强化收益

Ｂ１７９

大成优选股票

Ｂ１８０

大成债券投资

Ｂ１８１

大成景福

Ｂ１８２

大成景宏

Ｂ１８３

大成行业轮动

Ｂ１８４

大成中证红利

Ｂ１８５

大成核心双动力

Ｂ１８６

大成景丰

Ｂ１８７

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联接

Ｂ１８８

深证成长

４０ Ｂ１８９

东方稳健回报

Ｂ１２６

东方核心动力

Ｂ１２７

东方精选

Ｂ１２８

东方龙混合

Ｂ１２９

东方金账簿

Ｂ１３０

东方保本

Ｂ１３１

东吴价值成长

Ｂ９９

东吴行业轮动

Ｂ９８

东吴进取策略

Ｂ９７

东吴新经济

Ｂ９６

东吴新创业

Ｂ９５

东吴中证新兴

Ｂ１００

富国天鼎

Ｂ１３２

富国天博

Ｂ１３３

富国天益

Ｂ１３４

富国天瑞

Ｂ１３５

富国天惠

Ｂ１３６

富国汉盛

Ｂ１３７

富国天合

Ｂ１３８

富国天丰

Ｂ１３９

富国汇利分级

Ｂ１４０

富国全球

Ｂ１４１

大成财富管理

Ｂ１７６

基金

富国可转换

Ｂ１４２

富国上证综指

Ｂ１４３

富国上证综指联接

Ｂ１４４

宝盈增强收益

Ｂ１１６

宝盈资源优选

Ｂ１１７

宝盈鸿阳

Ｂ１１８

宝盈策略增长

Ｂ１１９

宝盈泛沿海

Ｂ１２０

宝盈鸿利

Ｂ１２１

宝盈核心优势

Ｂ１２２

宝盈货币市场

Ｂ１２３

宝盈中证

１００ Ｂ１２４

博时特许价值

Ｂ１４５

博时主题行业

Ｂ１４６

博时裕富证券

Ｂ１４７

博时新兴成长

Ｂ１４８

博时现金收益

Ｂ１４９

博时稳定价值

Ｂ１５０

博时平衡配置

Ｂ１５３

博时精选股票

Ｂ１５４

Ｂ１５５

Ｂ１５６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

Ｂ１５７

博时上证超大盘

Ｂ１５８

博时上证超大盘联接

Ｂ１５９

博时裕阳

Ｂ１６０

博时裕隆

Ｂ１６１

博时策略灵活

Ｂ１５２

博时信用债券

Ｂ１５１

博时宏观回报

Ｂ１６３

博时大中华

Ｂ１６４

博时创业成长

Ｂ１６５

博时行业轮动

Ｂ１６６

博时转债增强

Ｂ１６７

博时抗通胀

Ｂ１６８

长盛中证

１００ Ｂ１０１

长盛创新先锋

Ｂ１０２

长盛成长价值

Ｂ１０３

长盛同益

Ｂ１０４

长盛同盛

Ｂ１０５

长盛中信全债

Ｂ１０６

长盛同智

Ｂ１０７

长盛积极配置

Ｂ１０８

长盛同德

Ｂ１０９

Ｂ１１０

Ｂ１１１

长盛货币市场

长盛动态精选

博时价值增长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

长盛同庆

Ｂ１１２

长盛量化红利

Ｂ１１３

长盛环球景气

Ｂ１１４

长盛沪深

３００ Ｂ１１５

长信银利精选

Ｂ１９６

长信利丰债券

Ｂ１９５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

Ｂ１９４

长信增利动态

Ｂ１９３

长信中短债

Ｂ１９２

长信量化先锋

Ｂ１９１

长信美国标普

Ｂ１９０

大成策略

Ｂ１６９

大成创新

Ｂ１７０

大成沪深

３００ Ｂ１７１

大成货币

Ｂ１７２

大成积极成长

Ｂ１７３

大成价值增长

Ｂ１７４

大成精选增值

Ｂ１７５

银河银丰

Ｂ９１

银河竞争优势

Ｂ８９

银河银信添利

Ｂ８８

银河银泰理财

Ｂ８７

银河银联系列

Ｂ８５

，

Ｂ８６

银河行业优选

Ｂ９０

银河沪深

３００ Ｂ９３

银河蓝筹精选

Ｂ９４

银河创新成长

Ｂ９２

益民创新优势

Ｂ７７

益民红利成长

Ｂ７８

中邮核心成长

Ｂ８４

中邮核心优选

Ｂ８３

中邮核心优势

Ｂ８２

中邮核心主题

Ｂ８１

基金净值

Ｂ２

天治趋势精选

Ａ２０

农银汇理

Ｂ３

长城双动力

Ａ１９

东方策略成长

Ｂ１２５

中欧基金

Ｂ１１

汇添富

Ｂ６

国联安

Ｂ９

兴业全球

Ｂ２

华夏基金

Ｂ１５

南方基金

Ｂ３

博时卓越品牌

Ｂ１６２

大成基金

Ｂ１１


